
  有關 6月 11日報載，馮賢賢校友曾檢舉本院教授性騷擾，後遭

本院「吃案」一事。本院向來重視性平議題，願就此事說明如下： 

  本案緣起於四十幾年前，本院相關當事人先後退休並故去，資

訊已難周全。惟經查證，當時確曾立案調查，並認定被檢舉人行為

不當，逾越分際。但僅當面告誡該名教授，並要求寫下切結書。本

院做為主責機構，理應正式告知檢舉人調查結果，並有更為積極之

作為。爰此疏失，致令受害者承受多年之精神負擔，特此鄭重向馮

校友致歉。 

  本院今後亦將本於教育學術機構之責，積極處理性平事件，不

負馮校友匡正之美意。 


